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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广东水电

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

管理协议”）、《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广东水

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平安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

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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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经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2012] 1598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9.4 亿元（含

9.4 亿元）的公司债券，首期发行总额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 50%。  

二、债券名称：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

称“本期公司债券”或“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2 粤电 01，112143。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4.7 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6 年期，在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5.50%。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逾期不另计利息。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

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起息日：2013 年 1 月 18 日。  

十一、付息日：2014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 月 1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十二、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

上调本期债券后 3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

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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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三、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

付日，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

作。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

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

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

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十四、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五、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

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在本期公司

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

级报告。 

十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 
 

第二节 发行人 2014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

限公司的复函》（粤办函[2001]716 号）、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同意发起

设立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粤经贸函[2001]665 号）以及广东省财

政厅粤财企[2001]450 号文件批准，由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现更名为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发起人，同时联合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广东泰业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潮阳市新明峰贸易有限公司、原增城市山河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现

更名为“广州山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六家发起人共同发起，在原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二工程局基础之上，通过改组改制而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时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3,800 万元，并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领取 4400001009968 号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行人上市及历次股份变化情况 

1、2006 年 7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根据公司 2002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0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6]41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2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09 元，

募集资金总额 41,738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39,648.76 万元，发行上市后发行人注

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2,000 万元。2006 年 8 月 4 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

[2006]071 号）。2006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

票代码 002060，股票简称“粤水电”。 

2、2008 年 8 月公开增发股票 

根据发行人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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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 2008 年 7 月 1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929 号文核准，

发行人于 2008年 8月 18日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7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15 元，募集资金

总额 40,755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36,286.65 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27,700 万元。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08]150 号）。 

3、2008 年末送红股 

根据发行人 2009 年 3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行人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行人 2008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为：以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27,7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 元

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

派 0.34 元）；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至此，发行人增加注册资

本人民币 5,540 万元，由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转增基准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33,240 万元。 

4、2011 年 7 月非公开增发股票 

根据发行人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 2011 年 7 月 14 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098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5,987,278 股，募集资金总额

82,461.8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79,223.64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85,987,278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8,387,278 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

[2011]0267 号）。 

5、2011 年末送红股 

根据发行人 2012 年 3 月 2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2 年 4 月 20

日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发行人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41,838.727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0 元（含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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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派发现金红利 12,551,618.34 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 351,232,797.94 元结转下一

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50,206.4733 万股。发行人已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完成权益分派。深圳市鹏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

鹏所验字[2012]0170 号）。 

6、2012 年末送红股 

经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的《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发行人 2012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12 年末总股本 50,206.4733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0 元（含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60,247.7679 万股。 

7、2013 年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经发行人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期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的预案》，截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首次实施回购社会公众股份方

案共回购股份 134.6650 万股，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 134.6650 万元，减资后

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0,113.1029 万元。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累计发行股本总数 60,113.1029 万股。 

二、发行人 2014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坚持做大做强水利水电、地铁盾构等施工主营业务，大力发展水力、

风力、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业务，加强资本运营。2014 年度，施工主营业务规

模不断扩大，营业收入平稳增长。新疆布尔津风电项目二期已投产发电，木垒老

君庙风电项目一、二期和达坂城风电项目正在建设中，取得明显成效。 

2014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6,002,451,474.27 元，同比增长 11.20%；营

业成本 5,954,609,850.81 元，同比增长 12.09%；管理费用 158,530,767.99 元，同

比增长 31.76%；财务费用 264,291,665.98 元，同比增长 18.48%；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 580,694,004.26 元，同比增长 191.49%。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施工业务及清洁能源业务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管理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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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新办公楼增加相关费用及工资、五险一金增加等。财务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本期借款及应付债券的增加导致计提利息增加；（2）部分能源投资项目投

产运营而导致利息资本化部分减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已

投产的清洁能源项目规模的增加。 

三、发行人 2014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增减率 

资产合计 1,260,760.83 1,109,597.70 13.62% 

负债合计 1,007,860.12 861,061.06 17.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9,583.49 246,204.80 1.37% 

少数股东权益 3,317.23 2,331.84 42.2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4年度 2013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600,245.15   539,765.10  11.20% 

营业利润 11,853.51   9,571.50  23.84% 

利润总额 12,368.53 10,002.32  23.66% 

净利润 9,908.08 9,033.02  9.6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822.69 8,924.11  10.0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4年度 2013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69.40 19,921.72 191.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956.77 -131,306.51 20.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30.10 84,862.04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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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98 号文批准，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4.7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承销费、债券受托管理费、保荐费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4.653 亿元，已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经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国浩验字

[2013]832A0001 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13 年 1 月 16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 3 亿元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

1.653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发行人债

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要，发行人已将 3 亿元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1.653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

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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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4 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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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 2014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2014 年度内，发行人

的证券事务代表为林广喜先生，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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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付息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正式起息，2014 年 1 月 20 日和 2015 年 1

月 19 日，发行人已分别支付 2013 年 1 月 18 日至 2014 年 1 月 17 日期间和 2014

年 1 月 18 日至 2015 年 1 月 17 日期间的利息，未出现延迟支付利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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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

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

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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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余额，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4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4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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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4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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